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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了打造有核心竞争力的“材料—硬质合金—数控工具”产业链，进行资本、

技术以及市场资源的合作与整合，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丙

方”）与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或“欧科亿”）

原股东袁美和（以下简称“甲方”）、谭文清（以下简称“乙方”）和乐清市德汇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丁方”），经友好协商，拟对目标公司进行增

资扩股，引进株洲精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戊方”）为目标

公司股东，并于 2016年 12月 6日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称“本协议”）。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签署增

资扩股协议不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签署增资扩股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本次增资各方的基本情况  

1、袁美和 

身份证：4302**********4075 

住 所：株洲市芦淞区太子路 26号湘江四季花园 6栋 1304号 

2、谭文清 

身份证：4302**********4016 

住 所：株洲市荷塘区西子花园小区 9栋 1201号 



3、乐清市德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林牡 

住所：乐清市芙蓉镇工业区 

4、株洲精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袁美和 

住所：株洲市炎陵县霞阳镇神农大道滨江御景 1栋 24号 

戊方系根据目标公司股权激励政策，由目标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和核心管理人员

作为合伙人共同出资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三、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6年 1月 23日 

注册资本：3,225.07万元 

法定代表人：袁美和 

住所：株洲市炎陵县霞阳镇颜家村（县中小企业创业园） 

经营范围：硬质合金及相关原料、工模具加工、销售（需专项审批的除外）；

机电产品、政策允许的有色金属、矿产品、化工原料的销售；刀具、工具制造、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情况 

目标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 袁美和 1,128.78 35.000 

2 谭文清 616.02 19.101 

3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815.65 25.291 

4 乐清市德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4.62 20.608 

合计 3,225.07 100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1 袁美和 1,253.15 30.10 

2 谭文清 711.05 17.08 

3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1,041.02 25.00 

4 乐清市德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4.17 18.11 

5 株洲精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3.97 9.70 

合计 4,163.36 100 

3、主要财务数据 

依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6]48110099 号

《审计报告》，目标公司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基准日）的资产负债及财务状况

如下： 

单位：元 

 2015 年 2016年 1-6月 

总资产 384,296,276.05 435,913,152.17 

净资产 128,276,902.43 147,691,410.52 

营业收入 265,602,455.55 163,645,011.53 

净利润 14,800,848.57 15,650,396.07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资依据的公司权益总值 

依据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同致信德评报字（2016）第 215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目标公司权益总值为 23,412.93

万元，目标公司原股东于 2016年 8月 20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原股

东对目标公司增加出资 9,000万元，本协议各方同意，本次增资以 32,412.93 万元

为增资前的目标公司权益总值，作为本次增资的依据。 

（二）增资额及出资方式 

本次增资以 32,412.93万元为目标公司增资前的权益总值，各方合计认缴新增

出资 9,430万元，均以货币出资：甲方认缴 1,250万元，其中 124.37万元作为新增

注册资本，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乙方认缴 955万元，其中 95.02万元作为新

增注册资本，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丙方认缴 2,265万元，其中 225.37 万元作

为新增注册资本，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丁方认缴 900万元，其中 89.55 万元



作为新增注册资本，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戊方认缴 4,060万元，其中 403.97

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 

（三）增资扩股后目标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 

本次增资前的目标公司债权债务由增资后的目标公司继续承受。 

（四）增资扩股后目标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增资扩股后，目标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变。 

（五）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任一条款的，即构成违约。由于

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或致使守约方遭受损失时，违约方应承

担责任，并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六）其他 

本协议在各方签字盖章，且相关方经其内部审批程序批准后即生效。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欧科亿增资扩股，有利于公司全面打造有核心竞争力的“材料—硬质合

金—数控工具”全产业链，实现钨钴与硬质合金器件制造全产业链供应商、客户群

等渠道资源的共享。本次，目标公司引进核心技术人员和核心管理人员作为合伙人

共同出资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为目标公司股东，有利于健全目标公司激励约束机制，

将股东、目标公司利益和经营团队紧密结合，有利于目标公司持续发展，为公司涉

足硬质合金器件产品的高端循环打下坚实基础，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钨钴资源回收

利用全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与盈利能力。 

六、其他 

本协议签署后，后期经营过程中仍不能排除因政策、经营环境、市场及经营管理

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带来的经营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

积极关注相关的进展状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备查文件：《增资扩股协议》 




